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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


　　任命林世杰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主計官，許汶鍈、陳月香、辜儀芳、黃鴻文、蔡鈺泰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瑞敏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計長，黃凱苹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

　　任命周威廷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馮艾雯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游金純為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宋以仁、張莉珣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劉維玲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魏文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李毅雄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邱秀香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稽核。

　　任命孫飛虹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丁作權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

　　任命徐獻星、高梓木、魏聰揚、莊俊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

　　任命謝偉智、蔡保言、陳文瑛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瑞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呂斯文、李允中、江文全、陳啟榮、蘇夢蘭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兼科長，吳菁菁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李聰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徐本立、翁震炘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黃金城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簡任第十二職等所長，張致盛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楊聰敏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王厚偉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惠蓉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王碧惠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洪淑姿為國家文官學院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魏東世為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處長。
　　任命黃娟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福力、何政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玉容、盧俊良、林國雄、洪明霞、李義倩、劉淑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


　　任命王金堂、陳保成為警監四階警察官，姚洲典、吳安文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歐青銳、闞繼鳴、許仕周、陳樹林、姚明成、胡中成、林晨智、鄭方瑋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0日


　　國防部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海軍一級上將林鎮夷准予連任。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國防部部長　高華柱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1日


　　任命鄭新輝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1日


　　任命林紹康為臺灣省諮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鄧進權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穗明為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葉國居為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劉東和為新竹縣政府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章賢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陳茂琳為宜蘭縣議會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

　　任命林世華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曾怡惠、吳姿諭、陳逸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芝戎、陳亭羽、陳瓊芳、巫孟澤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永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郁俐、葉欣宜、黃朝俊、李啟源、葉宗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惠耕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東昇、李政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仲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鈺嫻、葛紋宥、彭微之、李亮廷、王世温、郭永淦、李彥樺、洪浚格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好爵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戴慧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佳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1日


　　任命張家瑋、劉易夆、曾峰立、洪弘軒、陳哲倫、葉昭仁、呂明意、吳建旻、洪明陽、陳信宏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楊儲有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鄒易臻、陳立群、邱敬傑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辰厚、陳志明、謝泓庭、李鎧旭、蘇宗南、李炯佑、戴永宗、林鵬志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呂智雄、高豪生、饒志奇、何俊德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3日


　　中央銀行第18屆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李述德因本職異動，應予免職。

　　特派劉憶如為中央銀行第18屆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3日


　　任命吳淑鳳、薛月順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協修，陳憶華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歐素瑛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館長。

　　任命高遵、謝妙玟為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戴瓊梅為行政院新聞局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陳曉鳴為駐宏都拉斯大使館新聞參事處簡任第十二職等新聞參事。

　　任命黃振聲為行政院衛生署人事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胡愛玲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秦文臺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

　　任命許增如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朱寶珠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鄭泰山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分局長，廖乾華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一職等場長，羅秋雄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秘書，施錫彬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課長，傅仰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副場長。

　　任命林金田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

　　任命黃貴媛為司法院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孫國禎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

　　任命張麗雪為考選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洪嘉憶為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處長，林日清為審計部臺灣省彰化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羅如文為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
　　任命張怡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壬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正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映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美智、陳玫伶、陳俐妙、吳慕先、黃美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23日


　　任命謝慶欽為警監三階警察官，盧偉文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

華總二榮字第10110007640號



　　茲授予行政院前院長吳敦義一等卿雲勳章。

　　茲授予行政院前副院長陳冲一等景星勳章。
　　茲授予行政院前秘書長林中森二等景星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

華總二榮字第10100042020號


　　體壇耆宿曾紀恩，嶔崎朗暢，幹濟朴實。少歲負笈東瀛，秉果毅之志，懷通敏之才，卒業日本海軍航空學校。歷任空軍士官長、少尉軍官、中尉體育教官等職，迭奉派國外精習術藝，悉力空軍航機維修；承命組建虎風棒球團隊，直取國軍首屆運動會金牌，當艱彌奮，技壓群雄。退役後，接掌屏東美和中學棒球隊，迴籌轉策，銳意敷訓，先後榮獲世界三屆青少棒與五度青棒冠軍獎座，揚威異域，激勵人心；靡然向風，蔚為國球，誠迺臺灣棒球運動璀璨史頁先驅。嗣屢膺任各級層國家棒球隊暨業餘、職業球隊總教練，厚植嚴整，攘臂奏捷；鐵血教頭，體行聖心。復獲頒二等景星勳章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精英獎終身成就獎殊譽，碩望宣猷，勛華共仰。綜其生平，獎掖提攜，夙標宗匠陶鈞之遐舉；斫輪老手，益著振興棒運之典範，榮光邦家，青史芳傳。遽聞嵩齡殂謝，悼惜殷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英賢之至意。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陳　冲
﹏﹏﹏﹏﹏﹏﹏﹏﹏﹏﹏﹏
專　　　　　載
﹏﹏﹏﹏﹏﹏﹏﹏﹏﹏﹏﹏
總統頒授行政院前院長吳敦義、前副院長陳冲及前秘書長林中森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星期五）上午9時在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頒授行政院前院長吳敦義「一等卿雲勳章」、行政院前副院長陳冲「一等景星勳章」及行政院前秘書長林中森「二等景星勳章」，以表彰渠等於任內對推動國家各項施政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打造公義社會、改善兩岸關係及友善國際環境所作之貢獻。授勳時，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第三局局長張國葆及三位受勳者家屬等在場觀禮。
101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
101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於中華民國101年2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總統主持，副總統、中央與地方高級文武官員及民意代表等約二百餘人與會，會中由柴松林教授專題報告：「人權譜系的開展」（全文如后），典禮至10時50分結束。
人權譜系的開展

人權所涵蓋的範圍，已從人身權、階級權、類人權、民族權、國家主權，發展到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由人類本身到一切物種間的權利；更由目的性人權，落實到工具性人權。

一、人性是人權的本質

在西方語言中，「性」和「自然」是同一個字。存在於萬物中的自然，是物性；存在於人心中的自然，是人性。人性最基本表現是「人都有追求生存的衝動」，和「人生而有自由活動的能力」。所以，康德才說「人，一方面有感性和自然衝動，另一方面又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並指出這兩者便是人類本性的原始傾向。從生物學、心理學、哲學等層面來看，凡屬人類都會在生理上，心理上要求發展，要求理性，此種人性便是人權的本質。

人性是人類共同具有，且普遍存在的特質；但擁有普遍人性的個人，受到生理特徵、性向、智力、和各種能力等因素的影響，與所生存的環境交互作用，在氣質、情緒、態度、價值觀上形成了顯著的個別差異，這便是人格。

這種由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人格，對個別的個人而言，是獨特的、複雜的、統整而持久的。任何人都必為其自身，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所以尊重不同個人的人格，並且承認不同個人的人格平等，是人權的真義。
二、道德是人權的基礎

因為人性有身心方面生存與自由發展的需要，人格的個別差異，有被尊重和平等對待的要求，乃衍生出各方面的人權。如：以保障人類生理上各種需要為目的的經濟人權；以保障人類歸屬感需要為目的的政治人權；以保障人類被尊重需要為目的的社會人權；以及保障人類自我實現需要為目的的教育人權等。

這些用以保障人類不同層面需要為目的的人權，在基本上，必須以法律為手段，才能使人類人性的共同需要和人格的個別差異得到維護和保障。

但是法律所能提供的保障有一定的限度；法律只是人權的外在界限，於此外在的界限之外，還存在有潛藏的內在的標準。

這個潛存於人類內心的標準，便是道德。法律的功用是在消極方面，規範人類能有所不為；而道德卻能積極的，從人類理性的自由與自由意志，鼓勵人類主動為善。因此，在人類為充分實現自我，建立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於追求各種自由權利之外，更要有堅守原則，秉持正義的內在修為；發揮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博愛精神，才能達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的崇高人權境界。

所以，若一個人僅只是自己的人權有了保障，而其他人、其他種族的人權卻受到侵害；或只是超強大國有了人權，而弱小國家的人權卻失去保障；或只是當代的人有了人權，而子孫後代應享的權利卻遭到破壞；或只是人類的人權得到伸張，而其他物種的生存卻瀕臨滅絕，就不是真正的人權。

孫中山先生曾說過：「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所以保障人權，就不能單靠法律；更有賴於人類自身能共同致力於道德水準的提升，只有道德才是人權真正的基礎。
三、人權源於對客觀世界的創造

人權是以人的資格而享有的基本權利。人權的觀念，在東方與西方均不陌生。在先秦諸子的思想，無不意含對人性尊嚴的肯定；而西方的希伯來與希臘，皆強調人的創造性與目的性；羅馬雖然在身分上有主人和奴隸的分別，但斯多噶學派的主張卻能標示人因具有理性而在道德上趨於平等。

儘管人權的觀念可說是古已有之，但成熟圓通的人權思想，卻是近世歐洲的產物。洛克提出政府的設置，是為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等天賦的權利；彌勒、邊沁等人則更重視參政的權利；其後，改革派的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則多在經濟人權與社會人權上著力。

顧名思義人權是指人所享的權利。由其原本的意義言，人權是作為生物學上的一個類所應享有的特殊權利，從人權的這一層意義看，人權是應該與生俱來「天賦」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人權正如人所享有的其他權利一樣，乃是源於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創造，是人類再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中，所取得的一種自由、一種能力、一種獨立性，或一種主動權。

從個別的人來看，由於每個人的知識、能力及社會地位不同，所以個人所享有的權利也就不同；再從人類的發展及其所享有的權利來看，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越廣闊、越深刻、越是付出更多的心智勞力，使社會朝著其所期待的方向改變，人類與其他生物的距離越遠，其所享受到權利項目就越多而程度也越高，內容也越豐富。
四、道德人權、法定人權與實際人權

「天賦人權」雖然是自公元一七六二年盧梭發表其大作《民約論》以來響徹雲霄的口號，但人權天賦的說法只在鼓勵人認識人權的珍貴而奮起爭取，從不曾自然降臨讓人安享。今日人類之得以享有某種程度的人權實係許多人權運動的先驅者呼號奔走，拋頭顱、灑熱血換取而來。

翻開一部人類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艱辛奮門爭取人權的歷史。但是我們不可將理想與現實混為一談，誤以為人權理念的發展，即是人權保障的實現。在許多國家儘管其憲法標舉人權的口號，實質上統治者並無實踐人權的誠意，也有許多國家雖然在形式上要促進人權的發展，卻在客觀條件上加以種種的限制，使其人民無法享受到充分的人權。

如果就人權實現的過程與型態看，一個人應該享有的人權，在實際上是一種「道德人權」，若不能落實到「法定人權」，只能存在於道德律中，根本不可能付諸施行。即使是已完成立法程序，依法應予施行的「法定人權」也大部分僅是具文而已。能讓人真正享受到的是「實際人權」。

所以，人權運動所應致力的不僅在於繼續發展人權的項目、範圍並豐富道德人權的內容。還要致力於推動將「道德人權」經由立法程序，成為法律必須保障的權利，使其成為「法定人權」。但是即使是「法定人權」也不一定能完全的落實到人權主體的身上，受到諸多的限制，能實現的只是「法定人權」中的部分項目的有限程度而已。人權運動的更重要責任是拉近「道德人權」、「法定人權」與「實際人權」三者的距離，最後使其合而為一。
五、人權的主體

人權的主體就是人權的享有者，從理論上講，所有人都是人權的主體；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人所享有的權利，有很大的差別。

現代人權的主要特點，是由於人類已經發展到一個很高的階段，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為人類享有各種人權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另一方面人類已經明白，所有的人都應該得到人道主義的待遇，而不應該被排拒於文明保護的範圍之外；不允許國家或個人，用低於現代文明的方式對待他人，因之，任何人都是人權的主體，包括個人和由個人構成的集合體。

個人：是人類的一分子，是構成人類的成員。個人人權是指做為人類的一分子所應享有的，在那個時代最基本的權利，或應該享受到的人道主義待遇。

類或集體：像婦女、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在監受刑人等。這些集體並沒有專門的組織，而是以個人的身分存在於社會之中；由於其地位相似，且與他人相比有特殊之處，因而視為一個類或集體。

民族：是由特殊人種和文化所構成的人群。民族不同，有規模的大小，傳統的差異，因之處於不同的地位，所享之權利亦不同。

國家：國家是人權的一種特殊主體，人權表現於國家時，稱為主權。國家是當今世界最基本也是最大單元的組織形式；任何人不能脫離國家而獨自生存，只有在國家之中，其個人的權利方能產生、實現和得到保障。
六、人權的內容

人權的範圍廣泛，內容紛繁，又因為人權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便有不同的內容；即使在同一個時期對人權的內容也有種種不同的主張和看法，而出現了不同的分類。

（一）個人人權
1.人身權：為做人的基本權利，與人的生命、自由、人格、身分等密切相連。主要是指與人的身體相關聯的權利，如生命權與人身相連的健康權，便是基本人權。任何人的身體不受侵害，違法犯罪亦不得有身體刑之處罰。人身自由也是與人身相連不可分割的權利，因之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束、監禁。人身權的另一方面是與人的品格和精神相連的權利，如人格權、身分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婚姻自主權等。為了保障人身權，又產生了人的安全權、私生活秘密權、住宅免受侵犯權等。
2.生存權：主要是指就業權和個人財產權。包括：保健權、同工同酬權、受教育權、休假權、參與工會權、獲得經濟救助權、訴訟權等。
3.政治權利與平等自由：政治權利包括：知情權、參政與議政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罷免權、創制與複決權、服公職權等。

4.平等權：性別平等、宗教平等、種族平等、法律平等等。
5.自由權：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秘密通訊自由、著作及出版自由、講學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示威遊行自由、信仰宗教自由、從事科學文化自由、選擇職業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請願自由等。

（二）類人權：是相對於個人人權的權利。是將性質、程度、處境、地位相似的個人視為一類，看做一個集合的整體所享有的權利。如婦女權利、兒童權利、老人權利、母親權利、勞工權利、罪犯權利、戰俘權利、難民權利、種族權利、身心障礙者權利、無國籍人權利等。

（三）集體人權：集體人權的享有者包括：民族、國家、尤其特指人類全體。如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國際和平與安全權、繼承人類共同遺產權、民族平等權、食物權、自由處置自然財富與資源權、人道主義援助權等。
七、人權的性質分類

人權的內容雖然紛繁，但可依其性質區分為以下四類：

（一）以生存權為中心的權利：這一類的權利是任何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權利。如人身、生命、名譽、財產等權利，即使在過去最專制的政府，也要承認這類權利，並給予保障。
（二）以自由權為中心的權利：這一類的權利是任何政府不得侵犯的權利。如言論、出版、講學、集會、結社、居住、遷徙、婚姻、就業、宗教信仰、秘密通信等自由權，是任何人不可以剝奪而政府必須予以保障的。
（三）以福利權為中心的權利：這一類的權利是要隨著國家的發展而不斷的增進，在有能力時必須繼續提升水準，擴張其範圍，豐富其內容。如教育權、維護健康權、獲得經濟援助權等。
（四）以集體為享有者的權利：稱為集體人權，但在集體中的個人可以由集體人權的實現間接獲得利益。如環境權、民族平等權、國際和平與安全權、發展權、自然資源共享權等，必須聯合全球人類合作才能實現。

八、人權的發展

一般論及人權，多以英王約翰於公元一二一五年被迫簽署《大憲章》為嚆矢，在形成人權制度上居首功。公元一六二八年之《人權請願書》，宣告對個人自由權之尊重，承認人民私有財產權不得侵犯。公元一六八九年之《權利法案》禁止國王干涉議會立法權，並為今日「言論免責權」之先聲。公元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揭示「一切人皆生而平等，造物主賦與人類以若干不可轉讓的權利」。接者指出：「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昭示我們幸福並非天賦，而須靠自己努力創造才能獲得享有。公元一七八九年法國《人權宣言》，更使人權的觀念深植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軸心國家之種種殘暴行為，激起世人對人權之重視與注意。中、美、英、蘇四國於公元一九四四年華盛頓近郊舉行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草擬未來國際組織計畫時，肯定應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予以保障。

公元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其緒言有云：「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及男女、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

公元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是第一個將人權作有系統，且加以具體規定的文獻，由其中三十條條文之排列順序，即可清楚的看出其前半部分所規定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後半部所規定是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利。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國通過《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與《任擇議定書》，這些文獻就構成所謂的「聯合國人權公約」或「世界人權法案」。

九、第一代人權

人權是經由人類努力奮鬥而獲致的，故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權的發展是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逐步擴張，才有今天如此豐富的內容，在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基礎上，可將人權劃分為三代。

第一代人權迄今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十八世紀由歐洲人權運動首先展開，當時有關人權主要的兩大事件是美國革命及法國革命。所主張的人權，包括：個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遷徙與居住自由、不受任意拘押和通信不受干擾的權利，並強調財產權之不得侵犯。此外還要求公民參與選舉及「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權利。
考察第一代人權的特性，在於需要國家消極或棄權行為來加以保障，主要在於強調「天賦人權」的觀念，要求國家對個人「做他自己願意做的事情」不得干預；其所肯定的都是屬於個人的權利，尚未涉及群體，如：類、民族或國家等集體。

十、第二代人權

第一代人權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十九世紀下半，尤其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那段期間，進入了人權的第二個階段，大約是從社會主義的思想開始形成，ㄧ直到到第二次大戰結束。
分析這一段時間人權發展的經過，主要是受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影響，集中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權利的伸張，稱為第二代人權。

與第一代人權相較，其特點是從追求個人的權利轉而要求集體、群、類或階級的權利。其內容與所涉及的範圍也擴大了，除了有關於個人人身方面的權利外，並要求以下這些權利：工作權、休息權、醫療保健權、受教育權、維持適度生活水準權、組織工會權、組織與參與政黨權、團結權、普選權、階級權、民族權等。第二代人權的特性在於要求國家採取積極的干預措施，以促進這些權利的實現。

十一、新一代人權的開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亞非國家興起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使人權的焦點，由個人而民族、國家，更超越國家，提出了範圍廣泛的人權主張，也就是第三代人權。其主要特點，是把國內人權延伸到國際社會，使人權國際化。

公元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所制定的《十項原則》便特別提出了實行「民族自決是充份享受一切基本權利的先決條件」的主張。認為國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強弱，種族不分膚色，都有反對殖民壓迫，擺脫殖民統治、奴役、欺凌，爭取民族解放，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而世界各國人民及政府都有責任和義務反對和譴責種族歧視、種族隔離、種族滅絕的政策和制度。

隨著人口的增加、科技的進展和無節制的生活習慣的形成，使地球生態遭到嚴重的破壞，人類的生存權面臨威脅。自公元一九七Ο年以後，聯合國與有關的國際組織，為了加強各國政府與人民間的合作以共同維護各項人權，更頒布了一系列涉及人類共同權利的法律、盟約、協議、宣言。

考察第三代人權的內容，都是關乎集體的權利，單從形式上看，或非人權問題，但在實質上卻與全人類的生存權密切相關。其所涵蓋的範圍，已從人身權、階級權、類人權、民族權、國家主權、發展到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由人類本身到一切物種間的權利。
十二、第三代人權的性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發展的權利，其主要內容有：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國際和平與安全權、繼承人類共同遺產權、民族平等權、人道主義援助權、環境權。這些權利的主體不僅是個人，更是由個人組合的集體，所以也稱為集體人權。分析集體人權的特性，有以下諸端：

（一）是集體的權利：權利的主體為民族、社會、國家、人類等集體。個人只是集體中之一分子，並非直接的主體，卻是這些權利的受益者。
（二）需要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始能實現：如清潔而健康的環境的實現，不僅要每一個個人善盡保護環境的義務；還需要國家在預防和治理環境方面採取具體有效的措施，更需要全球人類為了維護整個地球的環境，採取協調步驟和進行國際合作。
（三）是仍在發展中的權利：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權是已經由國家法律或國際公約確定的人權；而第三代人權尚在立法前階段，還僅體現在區域性或國際性的決議或宣言上，除了如公元一九八一年由非洲統一組織通過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這樣侷限於其會員國間，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已於公元一九八六年生效外，多缺少法律上的效力。
十三、第三代人權清單

根據《非洲憲章和民族權憲章》以及有關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決議、宣言等為基礎，可以歸納出第三代人權的清單。

（一）民族自決權：依《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的規定，任何民族都有自決權。包括自由決定政治地位、自由謀求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和資源，及其生存手段不可剝奪等。此項權利在《聯合國人權公約》中規定，為法律權利之一種。
（二）發展權：《非洲憲章》第二十二條規定：「一切民族在適當顧及本身的自由和個性，並且平等分享人類共同遺產的條件下，均享有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權」。公元一九七九年聯合國大會決議第八項特別強調：「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平等的發展機會既是各個國家的特權，也是各國國內個人的特權」。
（三）和平與安全權：首先提出此項權利的是《非洲憲章》，其第二十三條規定：「一切民族有權享受國內與國際的和平與安全」。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人民享有和平權利宣言》中指出「莊嚴宣佈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聖權利」、「維護各國人民享有和平的權利和促進實現這種權利是每個國家的根本義務」，被視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四）食物權：這項權利在公元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公約》第十一條便有規定，認為「本公約締約各國確認人人有免於饑餓的基本權利」。
（五）自由處置天然財富和資源權：《非洲憲章》第二十一條規定：「一切民族均可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和資源。此項權利之行使理應唯民族之利益是從。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剝奪一個民族的此項權利」。此項權利已被視為國際法之一部分「各民族及各國對天然財富與資源享有永久主權原則」的承認。
（六）人道主義援助權：《非洲憲章》第二十一條規定：「一切民族在反對外來統治的鬥爭中，均有權享受本憲章各締約國的援助，不論這種援助是政治援助、經濟援助，還是文化援助」。這項權利主要在發生自然災害、大規模逃難、大批難民、或類似事件，不提供援助就會造成重大傷亡時行使。

除了以上這些較常出現在國際文獻中的權利外，第三代人權還包括：民族平等權、從人類共同遺產獲益權、交流權、裁軍權，以及晚近特別受到重視的環境權。
十四、環境權

健康環境權首先在公元一九七二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中得到承認。在此項會議通過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中指出：「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並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未來世代環境的莊嚴責任」。

在人權譜系中，環境權與其他權利相較係晚近始受到重視的權利。因之感到陌生，且多將其置於財產權之下，未能賦予應有的地位。探究環境權的特性有如下數端：

（一）為國民共有之權利：環境權之擁有者，不僅為個人，同時為國民全體。當個人的生命、身體、財產等受到環境破壞的損害時，有依法求償獲得救濟之權利。美國密西根、麻塞諸塞諸州，皆規定將空氣、水等天然資源，視為人民委託政府管理的公共信託財產。因之，既使不是行政機關，也不是直接受害人，任何人皆可以公民之身分，對受到破壞的天然資源事項，向法院提出禁止訴訟，稱為「環境保全訴訟」。
（二）為與子孫共享之權利：環境權之享有者非僅為當代之人民，還包括未來的人民。地球只有一個且資源有限，卻要供養現在和未來的人類。所以現代的人民並沒有權利將資源耗盡，更不可以破壞。日本《環境保全法》特別指出「所謂良好的環境，係指現在及將來之國民，可以保持健全之身心，享受安全而舒適的生活環境」。美國於公元一九六九年通過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也指出：「為了下一代，每人都要履行環境受託人的責任」。
（三）為事先預防重於事後救濟的權利：任何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都是無法彌補的，故應事先防範損害的發生。美國《環境政策法》特別從公害管理，移轉到公害防範。在從事資源開發活動時，應對其在環境方面的不良影響，於事先加以調查、預測、評鑑，此即「環境影響評估」。
（四）為公權力介入始得實現之權利：由於環境的破壞者與被害者，並非處於平等的地位，且由公害所造成的損害，難以發現與證實。因此，環境權之保障，除採行無過失主義、轉換舉證責任、允許代理訴訟與集體訴訟等措施外，尤有賴於公權力的介入。《人類環境宣言》有言：「保護及改善人類環境，乃是影響人類福祉和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全世界人類的迫切希望和各政府部門的責任與義務」。德國《巴伐利亞邦憲法》規定：「保護環境，是國家、地方政府和公法人團體的最高職責」。
（五）為跨越國家界限之權利：大氣層中的空氣、河川、湖泊、海洋中的水，都是超越國境限制，循環流動的自然現象。美國和德國的法律都明白規定，保護環境是聯邦政府的責任。聯合國《人權宣言》清楚的揭示：「生存於健康的環境，是人類的共同權利」。

面對日益破壞的地球，保護環境遂成為全人類無可旁貸之責任。《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人類是環境創造者，也是環境的改善者」。因之，人類並非只有享受一切資源的權利；同時更有改造環境，創造更好環境，竭盡心力保護環境的義務。
（六）環境權是一種相對性的權利：在主張環境權的同時，必須盡保護環境的義務；任何人對於所處地區、國家，乃至全球之環境，都負有環境保護與改造的責任。早在公元一九六八年《東德憲法》便規定：「保護環境是國家與人民一致的義務」。日本《東京都公害防制條例》規定：「任何人不得從事對自然及生活環境之破壞行為」。
十五、享有良好行政的權利

人權是一個發展的概念，發展迄今人權之內容可謂豐富紛繁，但直到晚近才明白阻礙人權落實的是「政府」，而可能還是由人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如果政府不當施政，則任何崇高的人權理想只能存在於人心的道德律中；即使已形成法律，亦徒成具文而已。

有鑑於此，「歐洲議會」乃於公元二ΟΟΟ年制定《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將人民應「享有良好行政的權利」，規定於憲章第四十一條。

所謂良好行政，是指人民就其有關事務，享有政府有關機關公正、公平、適時並有效處理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當人民受到任何不利的個別措施前，應收到附有理由的通知之權利；在不傷害國家安全機密、尊重合法職業，維護商業秘密利益的情形下，有取得個人檔案之權利；有要求行政機關或所屬公務人員對其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補償或賠償之權利等諸多落實法定人權，俾人民得享有福祉人生的權利。

為了落實這項在人權譜系新生的「新人權」，歐洲議會並通過了歐洲聯盟高級監察員所提出的《歐洲良好行政行為綱領》。對良好行政的施行細則作完備的規範，俾歐洲聯盟所屬行政部門各機關遵循；並提供歐洲聯盟各成員國政府參照遵循以便施行。

在落後國家常見的：憲政毀壞、立法懈怠、法律品質低劣，司法拘泥有失公平正義，施政虛浮、粗率、效率低落、本位主義、推諉責任、紀律廢弛、操守不良等諸般行徑，正與人民應有的「享有良好行政之權利」背道而馳。因之，這項在人權譜系中，最年輕卻是最基本且有工具性意涵的新人權，應成為當代人類最優先與積極爭取以促其實施的權利。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年2月17日至101年2月23日
2月17日（星期五）

˙主持行政院前院長吳敦義、前副院長陳冲及前秘書長林中森贈勳典禮（總統府）
˙接見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 
˙蒞臨演藝界人士新春茶會並聽取有關演藝人員生計、表演空間及影視作品品質等建言（總統府）
2月18日（星期六）

˙前往澎湖縣紫微宮參香祈福（馬公市）

2月19日（星期日）

˙前往高雄市仁美里保民宮參香祈福並致贈「德惠廣溥」匾額（高雄市鳥松區） 

˙前往屏東市玉皇宮參香祈福（屏東市）

2月20日（星期一）

˙主持101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並聽取柴松林教授以「人權譜系的開展」為題發表專題報告（總統府）

2月21日（星期二）

˙接見美國聯邦眾議員訪華團一行
˙接見「2011年第8屆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我國代表團一行
2月22日（星期三）

˙蒞臨「2012年天下經濟論壇」開幕式致詞（臺北市君悅飯店）
˙接見巴拉圭共和國眾議院議長柏佳都（Victor Alcides Bogado Gonzalez）等一行
˙觀賞舞鈴劇場「奇幻旅程」定目劇表演並於致詞後在象徵希望與快樂之扯鈴上簽名留念（臺北市花博公園舞蝶館）

2月23日（星期四）

˙接見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唐諾‧拉薩德（Prof. Donald R. Lessard）等一行
˙接見國際同濟會臺灣總會彰化A區暨B區領導幹部一行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年2月17日至101年2月23日
2月17日（星期五）

˙蒞臨「財團法人癌症關懷基金會」－我很讚感恩餐會致詞（臺北市大直典華旗艦館）
2月18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2月1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2月20日（星期一）

˙出席101年2月份總統府月會並聽取柴松林教授以「人權譜系的開展」為題發表專題報告（總統府）
2月21日（星期二）

˙接見日本前駐中國大陸大使宮本雄二等一行
2月22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2月23日（星期四）

˙接見參加「2012天下經濟論壇」演講貴賓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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